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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所指的浮油回收装置是由撇油器、动力站、输油泵、液压传动管路及输油管路等组成，用于回

收水面浮油的防污染设备。
凡用于近海、江河、湖泊、水池的转盘式或转鼓式浮油回收装置均应符合本标准。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舶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七〇四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七〇四所、青岛光明应用技术研究所、六〇一院、

常州第二航海仪器厂。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丁胜德、徐术铎、仲崇欣、张永修、张正非、周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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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浮油回收装置（以下简称回收装置）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最大回收速率为 ２～６０ｍ３燉ｈ的转盘式和转鼓式回收装置。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燉Ｔ１０４８—１９９０ 管道元件公称压力

 产品分类与命名

 型式

回收装置按结构可分为：
ａ）转盘式；
ｂ）转鼓式。

 主要参数

回收装置主要参数按表 １规定。
表 １

序号 项 目 规 格

１
最大回收速率

ｍ３燉ｈ
２ ５ １５ ２０ ３０ ６０

２
功率

ｋＷ

电机 ２２ ３ ５５ ５５ ２２ —

柴油机 — ４．４ ５～６ ５～６ ２８ ３５

３
吸程燉扬程

ｍ水柱
５燉１０ ５燉１２ ５燉１２ ５燉１２ ５燉２０ ５燉３０

 型号

回收装置型号编制规定如下：

１



ＦＹＳ

浮油回收装置



型式代号
Ｐ— 转盘式

Ｇ—｛ 转鼓式

最大回收速率，ｍ３燉ｈ

 标记示例

标记示例由回收装置的标记名称、型号和标准号组成。
最大回收速率为 ５ｍ３燉ｈ，转鼓式回收装置：

回收装置 ＦＹＳＧ５ ＧＢ燉Ｔ１７７２８—１９９９

 技术要求

 环境

回收装置在下列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ａ）横摇±２２．５°，周期 ４～１０ｓ，线性垂直加速度±１０ｍ燉ｓ２；
ｂ）倾斜±２２．５°；
ｃ）环境温度为 ５０℃；
ｄ）温度 ４０℃时，相对湿度为 １００％；

温度高于 ４０℃时，相对湿度为 ７０％；
ｅ）振动频率 １３．２～８０．０Ｈｚ，加速度幅值±７ｍ燉ｓ２；
ｆ）振动频率 ２．０～１３．２Ｈｚ，位移幅值±１．０ｍｍ；
ｇ）水面不冻结；
ｈ）浪高不大于 ０．６ｍ，风速不大于 １５ｍ燉ｓ，流速不大于 ３ｋｎ时；
ｉ）在动力站防爆能力相适应的有可燃气体场所。

 外观质量

 回收装置应采用耐油防腐材料或采取相应的防腐措施。
 表面应无划痕、锈斑、焊渣、漏涂等缺陷。
 性能

 排出油中游离水含量

在最大回收速率时，回收装置排出油中游离水含量应不大于 ５％。
 适用性

回收装置应能回收环境温度下运动粘度范围为 １．０×１０－４～１．５×１０－３ｍ２燉ｓ的油品。
 转盘（转鼓）的调速

回收装置的转盘（转鼓）应能无级调速。
 安全性

液压管路上的安全阀或其他超压保护装置在液压回路内压力至 １．０５倍最大工作压力（但不超过设

计压力）时，应立即开启。
 液压油管路的耐压性

回收装置在 １．５０倍设计压力下，液压管路应不变形、不破裂。
 液压油回路的密封性

回收装置在 １．２５倍设计压力下，液压油回路应无渗漏。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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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套性

回收装置输油泵一般应为容积式泵，应能使撇油器回收的废油输送到废油柜。
 结构

 回收装置应结构紧凑，重量轻，便于安装、操作和维修。
 液压管、输油管在接近撇油器部位应设有辅助浮筒。
 撇油器的四周应设有防撞圈。
 回收装置应设置便于吊装、应急使用的构件，动力装置为电机时，应能防水。

 试验方法

 外观检查

用目测法进行检查。结果应符合 ４２的要求。
 排出油中游离水含量的测定

在试验水池中，加入环境温度下运动粘度范围为 １．０×１０－４～１．５×１０－３ｍ２燉ｓ的油品，至浮油层厚

度为转盘浸没深度的 １燉２时进行收油，在收油过程中保持油层厚度不变，每隔 ２ｍｉｎ用 ５００ｍＬ量筒在

输油管出口量取 ５００ｍＬ油水混合物，连续取样三次，待油水静置分层后，读取量筒底部水的容积，按公

式（１）计算排出油中游离水含量，并取三个样的平均值，其结果应符合 ４３１的要求。

排出油中游离水含量 ＝
水层容积读数

５００ …………………………（１）

 适用性试验

在试验水池中，加入环境温度下运动粘度为 １．０×１０－４～１．５×１０－３ｍ２燉ｓ的油品至浮油厚度等于回

收装置盘片的浸没深度时，进行收油，在收油过程中保持浮油层厚度不变。将转盘（或转鼓）转速调到最

大，每隔 ２ｍｉｎ用称量法测定回收速率，连续取样三次，并按 ５１规定的方法测定排出油中游离水含量，
并取三个样品的平均值，其结果应符合 ４３２要求。
 转盘（转鼓）的调速试验方法

用测速仪测定转盘（或转鼓）的转速，结果应符合 ４３３的要求。
 安全性试验

启动油泵，调节液压溢流阀至压力表指示值至 １．０５倍最大工作压力时，结果应符合 ４３４的要求。
 液压油管路的耐压性试验

液压油管的耐压试验按 ＧＢ燉Ｔ１０４８规定进行，结果应符合 ４３５的要求。
 液压油回路的密封性试验方法

回收装置在 １．２５倍设计压力下，保压 ５ｍｉｎ，结果应符合 ４．３．６的要求。

 检验规则

 检验分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两种。
 型式检验

 回收装置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新产品的试制定型或老产品转厂生产；
ｂ）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足以影响产品性能时；
ｃ）连续生产满四年时；
ｄ）停产四年以上再生产时；
ｅ）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试验有较大差异时；
ｆ）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３

﹩﹣燉—



 型式检验项目按表 ２规定。
表 ２

序号 检查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１ 外观质量 ４２ ５１  

２ 排出油含水率 ４３１ ５２  —

３ 适用性 ４３２ ５３  —

４ 转盘（转鼓）的调速 ３３３ ５４  —

５ 安全性 ４３４ ５５  

６ 液压油管路的耐压性 ４３５ ５６  

７ 液压油回路的密封性 ４３６ ５７  

 出厂检验

 每台回收装置出厂前均需作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按表 ２规定。
 判定规则

 型式检验

如果回收装置未通过检验项目中的任何一项，则应在采取纠正措施后重新进行全部项目检验或只

对不合格项目进行检验。若再有任意一项不合格，则判该产品型式检验不合格。
 出厂检验

如果回收装置未通过检验项目中的任何一项，则应在采取纠正措施后对不合格项目进行检验，若仍

不合格，则该台产品为不合格产品。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标志

每台回收装置应在醒目的部位设置铭牌，其上应标明：

ａ）名称和型号；
ｂ）主要技术参数；
ｃ）制造厂名；
ｄ）出厂编号及制造年月；
ｅ）外形尺寸及总重量；
ｆ）检验标记。

 包装

 回收装置可采用木箱或其他方法包装，底座需牢固坚实，并能适应多次装卸运输。
 回收装置应采用组装方式可靠地固定在包装箱内。
 回收装置应附有下列文件，文件应放在防潮袋内并固定于装置包装箱内部。

ａ）产品的合格证；
ｂ）使用说明书；
ｃ）备件清单；

ｄ）装箱清单。
 运输

 装箱后的回收装置适应汽车、火车、船舶、航空等运输。
 不允许暴晒、雨淋、剧烈冲击和碰撞、倒置及翻滚等。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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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贮存

 回收装置入库后应及时检查包装是否完好。
 回收装置应存放在干燥通风处，防止暴晒雨淋。
 回收装置在贮存期间应按制造厂使用说明书定期检查保养。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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